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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借鉴和吸收外省先进经验，组织教师和管理人员赴上

海、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和广西学习、考察，不断改进培养方

式以及管理模式。三是制定培训管理等相关制度，保障了

领军班的顺利开展及年度内培训任务的完成。四是鼓励优

秀会计人员参加学历教育、工商管理MBA等会计专业知识
学习，为高级会计师考试提供免费考前辅导。五是各级财

政部门举办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前免费培训，培训近

3  000人次。

（六）认真组织高级会计师考评工作。一是在吉林省会

计网上设置2011年高级会计师考试报名系统，实现了吉林

省会计网与全国高级会计师考试报名软件的对接。二是按

照全国高级会计师考试工作会议精神，印发《关于组织全国

高级会计师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全省共有884人次报名

考试，实际参考696人次，取得全国合格成绩的111人，取

得省级合格的163人。

（七）组织开展全省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按

照市县推荐、省厅审核、公众投票、专家评议、媒体公示相

结合的方式组织开展全省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

全省有近200人被推荐为市县先进会计工作者候选人，10人

被授予“吉林省先进会计工作者”称号和“吉林省五一劳动

奖章”，43人获得省财政厅表彰。

五、大力推进会计信息化建设

进一步完善会计管理信息化建设，利用会计信息管理系

统对会计人员进行动态化、科学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一

是考生可通过网站进行考试报名、准考证打印、考试成绩查

询。二是全省持证会计人员可通过网站进行换发新版会计从

业资格证书的个人信息修改。三是针对会计人员提出的各类

有代表性的问题咨询，及时在网站的咨询解答栏目答复。四

是会计人员调转查询可在会计网上进行，方便兄弟省市的会

计管理部门及会计管理人员进行查询、复核、确认等。  

六、完成农村财会人员财政支农政策培训任务

按照中纪委等四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村

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和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0年农村财会人员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工作的通知》要求，

吉林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做好2010年农村财会人员财政支

农政策培训工作的通知》。各级财政部门精心组织，成立领

导机构，制定培训方案，健全管理机制，落实培训经费，召

开动员大会，进行师资培训，积极组织实施，检查督促落

实。2010年，全省累计培训村支书、村会计、农经站会计、

财政所会计、村理财小组人员等共计26 346人，比上年增加

3 975人，增长18%。

七、有序开展清理规范市场中介组织工作

根据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

纪委《全省清理规范市场中介组织工作实施方案》通知，为

做好清理规范财政部门管理的市场中介组织工作，吉林省

财政厅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协调落实工作任务，研究制定工

作方案，积极开展清理规范各项工作。各地财政部门会同

工商部门，清理登记会计师事务所190家，资产评估机构72

家，代理记账机构277家。

八、加强会计管理工作宣传及其他方面

一是利用吉林省会计网定期刊登会计管理规章制度。

二是在各种媒体发布全省会计管理工作信息。三是确定了

岗位目标责任制。对工作任务进行分解，确定工作内容、达

到目标、完成措施、完成时间、完成情况，实现任务到岗，

责任到人。四是制定《会计处工作规则》，将工作内容分解细

化，实行会计管理工作科学化精细化。五是建立健全内部管

理制度和办法，规范了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六是继续开展

绩效考核。七是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学习，进行廉政建设

警示教育，提高廉洁自律意识。

（吉林省财政厅供稿    聂国富执笔）

2010年，黑龙江省会计管理工作围绕年初工作重点，狠

抓落实，经过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的共同努力，

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一、开展会计制度建设工作

一是召开了全省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宣传动员大会。

2010年11月24日，黑龙江省财政厅联合省审计厅、省国资

委、省证监局、省银监局、省保监局（以下简称六部门）在哈

尔滨市召开了黑龙江省贯彻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动

员大会，六部门领导、省内各上市公司、银行业金融机构、

保险公司和非上市大中型企业负责人、财务负责人、部分会

计师事务所负责人以及省内高校财务会计专业教师等共计

260余人参加。同时，六部门联合下发了进一步强化内部控

制规范指导意见。二是经过多次调研与修改，制发《黑龙江

省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试行）》。三是按照财政

部的要求，对下发的《XBRL年度财务报告披露模板（征求

意见稿）》、《积极推进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应用的
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向有关单位和专家征求意见，并

将意见梳理后按时反馈。四是通过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等

方式对全省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企业有关会计处理情况、

企业产品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情况、制定《小企业会计准则》

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将意见和建议形成材料及时上报。五是

推进企业会计准则贯彻实施。对26家上市公司2009年年报

汇总进行分析，跟踪了解和掌握全省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情

况，并将准则执行情况上报。 

二、组织会计资格考试和报名工作

圆满组织了2010年全省会计初、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工作。全省共有考生2.4万人，共设置考区16个（省

直、农垦、森工及13个地市各设1个）、考点2 200个。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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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领导。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是17年来第一次

由财政部门牵头组织实施的。为了保证此次工作的顺利进

行，成立了黑龙江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领导小组，

先后对试卷保管、考务安排、考试宣传、完善制度、接受社

会监督等重大问题提出明确要求，多次召开协调会对考试

工作进行研究部署，为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组织保

障。二是健全考试各项制度。先后制发《黑龙江省会计考试

应急预案》、《黑龙江省会计考试试卷管理规定（试行）》、《黑

龙江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违规违纪处理规定》、《黑龙

江省会计考试考务工作指南》、《黑龙江省会计考试考务工

作人员职责》和《省财政厅关于切实做好全省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组织工作的紧急通知》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为确保

考试工作顺利进行奠定了制度基础。三是对全省16个考区

54名考务人员进行了专门培训。同时，向社会公布了举报电

话和值班电话，24小时受理社会特别是广大考生的来电来

访和考试咨询，为广大考生提供热情、满意、周到的服务。

四是采取措施，确保考试试卷安全保管。分别与各考区负责

人签订了保密责任书，层层严明保密责任，并严格按照《黑

龙江省会计考试试卷管理规定（试行）》进行运送、交接、保

管试卷，确保试卷全过程安全。五是严肃考纪，保证考试公

平。利用手机短信、会计网站、报名地和考场等平台向广大

考生开展诚信考试宣传，利用正反典型教育广大考生自觉

做到“干干净净考试，清清白白拿证、堂堂正正做人”；各考

区考点均购置或租借了防范高科技作弊设备，严厉打击和

防范高科技作弊行为；实行部门联动，充分发挥纪检、公安、

保密有关职能部门作用，合力打击高科技作弊行为。在认真

做好考试工作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进行了全省会计初、中级

考试阅卷工作，黑龙江省阅卷工作得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的肯定。此外，根据国家会计考办统一要求，组织了全

省2011年度会计初、中级考试网上报名和考试辅导教材工

作，全省共授理20 126人报名，订购考试辅导教材1万余册。

三、加强会计人员管理工作

一是实施了会计从业资格证等级管理改革试点工作。

借鉴机动车驾驶证管理办法，制定并出台《黑龙江省会计从

业资格证等级确认办法》。选择了在哈尔滨市的中省直单位

进行等级试点，力争2011年全省推开。二是启动继续教育

工作。下发会计人员继续教育通知，明确继续教育培训内容

和要求。组织专家学者编写继续教育教材，供全省培训使

用。三是开展会计领军（后备）人才选拔推荐工作。召集省

国资委、省银监局、省证监办、大庆石油管理局四部门，部

署了全省领军（后备）人才推荐工作，全省有4人报名考试。

四是开展全省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与省总工会

联合制发《黑龙江省2010年度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工

作实施方案》，此项工作采取了社会公众参与和专家评审相

结合的办法进行，从申报的346名人选中评选出20名，经

过社会公示无异议后，将在2011年与省总工会联合召开表

彰大会进行表彰。五是组织全省高级会计师考试评审工作。

2010年度全省共有2 821人报名考试，实际参加考试为2 
209人，占应考人数的79%。取得国家合格证书的351人，占

参加考试人数的15.89% ；取得省级合格证书的420人，占

参加考试人数的19.02%。 

四、开展会计执法检查工作

围绕2010年财政中心工作，选择保险企业开展了会计

执法检查工作，重点检查单位会计基础工作、会计信息质量

和《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执行情况。为保证检查工

作顺利开展，一是下发开展会计法执行情况检查的通知，明

确检查范围、内容及要求。二是召开检查部署工作会议，对

检查人员进行专门培训。三是分阶段听取检查组汇报，及时

予以指导。四是依法处理，对检查出的问题视其性质和情节

严重程度下达限期整改通知或行政处罚决定书。

五、开展对会计中介机构监督管理工作

一是深入宣传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

计师行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在广泛宣传

的同时，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以省政府名义转发了《省财政

厅关于促进全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二

是认真开展了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对20家会计师

事务所的设立条件、内部管理、质量控制、会计信息等情况

进行检查，依法规范了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从业

行为。三是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日常监督检查。通过建立并

实施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督网络、举报电话和信箱等，加

强了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基础资料、被调查与检

查情况、被处理处罚等信息的收集整理，建立和完善了日常

监控信息分析制度。2010年共对17家不符合设立条件的会

计师事务所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四是做好群众来信来

访工作。2010年，共受理群众来信4封，接待来访群众50多

人次，对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实并作出相应处理。

（黑龙江省财政厅供稿    姜玉成  史杰执笔）

2010年，江苏省会计管理工作围绕财政中心工作任务，

以强化制度建设和规范管理为重点，探索管理新模式，推动

会计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

一、贯彻实施企业会计准则制度及内控制度

（一）组织《小企业会计准则》调研。4月，财政部在江

苏省开展《小企业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实地调研，分别

在南京、扬州、常熟等地召开小企业座谈会，听取对该准则

的意见和建议。12月，财政部二次征求意见，并委托江苏省

财政厅进行准则的模拟测试，省财政厅选取了工业、商业、

批发零售、建筑安装、软件等5个行业的5家小企业，对企

业2009年度业务情况按照新的小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了模拟

测试，并形成书面测试报告。同时，还完成了财政部《医院

会计制度》、《高校会计制度》、《产品成本核算制度》等征求

江苏省会计工作

第四部分（最终版）.indd   153 2011/12/7   15:02:46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黑龙江省会计工作
	江苏省会计工作



